
《

聖
學
根
之
根》


    《

三
字
經》
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
二
十
四
集

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

開
吉 

敬
學



大小戴。注禮記。
述聖言。禮樂備。



 
 

漢
朝
時
有
兩
位
著
名
的

儒
者
，
述
說
聖
人
的
言
論
，

一
是
大
戴
戴
德
，
將《

禮
記

》

刪
訂
為
八
十
五
篇
，
二
是

小
戴
戴
聖
，
將《

禮
記》
刪

訂
為
四
十
六
篇(

即
現
今
留

存
者
，
加
上
後
人
增
補
三
篇

，
合
計
為
四
十
九
篇)

，
其
內

容
完
整
的
保
存
了
古
聖
先
賢

的
言
論
，
齊
備
了
各
種
節
慶

、
祭
祀
、
大
典
的
禮
節
儀
式

，

與

五

分

十

二

律

等

音

律

樂
理。 





禮
教
的
功
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徐
醒
民
老
師

 
 

儒
家
的
基
本
經
典
雖
有
六
種
，
但

孔
子
教
授
弟
子
則
以
詩
書
禮
樂
為
主

，
其
中
的
禮
更
為
孔
子
所
著
重
。
孔

子
曾
說
：「
不
學
禮
，
無
以
立
。」

顏
淵
問
仁
，
孔
子
教
以「

克
己
復
禮

為
仁」

，
如
何「
克
己
復
禮」

，
孔

子
說
：「

非
禮
勿
視
，
非
禮
勿
聽
，

非
禮
勿
言
，
非
禮
勿
動
。」

在
論

語
裏
，
禮
記
裏
，
以
及
其
他
的
經

典
裏
，
說
到
禮
的
經
文
非
常
多
，
以

下
且
從
對
人
對
事
以
及
修
道
各
方
面

所
需
，
研
討
禮
的
各
種
用
處。

 
 

禮
記
曲
禮
開
頭
就
說
：「

毋
不
敬」

。
鄭
康
成
解
釋
：「

禮
主
於
敬」

。

孝
經
說
：「

禮
者
敬
而
已
矣」

。
可

見
禮
的
本
義
不
在
玉
帛
等
禮
物
，
而

是
在
一
個
敬
字
。
敬
字
的
意
義
不
止

一
兩
種
，
這
裏
只
以
敬
人
敬
事
兩
個

要
義
來
敘
述
。
敬
人
就
是
由
衷
的
尊

敬
人
，
因
為
人
人
都
有
可
尊
敬
之
處

，
依
曲
禮
所
說
，
雖
是
作
苦
力
的
人

，
或
以
小
販
賺
錢
的
人
，
都
有
令
人

尊
敬
的
一
面。



至
於
那
些
有
道
德
的
人

，
當
然
更
值
得
尊
敬
。
果

然
你
能
尊
敬
人
，
你
就

能
受
人
尊
敬
，
因
為「

敬
人
者
，
人
恒
敬
之」

。

敬
人
是
一
種
美
德
，
假

使

你

敬

人

人

，

人

人

敬
你
，
那
麼
這
個
社
會

就

是

有

禮

有

德

的

社
會…

…

生
存
在
這
樣

的
社
會
中
，
身
心
都
得

安
樂。

 
 

再
說
敬
事
，
不
論
替
自
己
辦
事
，

或
替
他
人
辦
事
，
都
要
辦
得
徹
底
，

例
如
一
件
事
要
辦
到
十
分
才
算
圓
滿

，
那
就
必
須
辦
到
十
分
，
如
果
只
辦

到
九
分
九
，
雖
差
一
點
點
，
仍
然
不

算
敬
事
。
凡
能
敬
事
的
人
，
必
能
獲

得
別
人
的
信
任
，
辦
事
一
定
容
易

成
功
。
禮
記
樂
記
說
：「

禮
者
天
地

之
序
也
。」

序
就
是
秩
序
，
天
空
裏

的
日
月
星
辰
運
行
不
悖
，
大
地
上
的

山
海
平
原
高
下
相
宜
，
以
及
春
夏
秋

冬
循
環
不
息
，
就
是
天
地
的
秩
序。





也
就
是
禮
的
來
源
。
禮
所
定
的
人
類
秩

序
就
是
五
倫
，
家
族
中
的
父
母
子
女
兄

弟
姊
妹
的
關
係
出
於
天
然
，
叫
做
天
倫

。
五
倫
秩
序
必
須
井
然
，
天
倫
更
不
能

悖
亂
，
天
倫
亂
了
，
就
像
鸚
鵡
與
猩
猩

，
雖
能
說
人
話
，
卻
因
為
無
禮
而
不
能

稱
為
人
。
聖
人
制
禮
，
用
意
就
在
維
護

五
倫
組
織
，
保
持
人
格
尊
嚴
，
進
而
為

修
道
的
基
礎
。
研
究
儒
學
，
當
以
修
道

為
主
，
修
道
必
須
修
定
，
修
定
必
須
先

使
行
為
有
秩
序
，
對
於
五
倫
固
然
要
求

有
序
不
亂
，
即
對
一
切
事
物
都
不
能
亂

，
甚
至
書
籍
文
具
日
常
用
品
，
都
要
有

固
定
的
放
置
的
地
方
，
要
用
的
時
候
，

隨
手
可
取
。
修
道
的
人
在
行
為
上
養
成

這
樣
不
亂
的
習
慣
，
漸
漸
的
就
能
使
其

心
理
歸
於
純
一
，
定
功
道
力
自
然
就

有
了
，
遇
見
大
事
便
能
鎮
定
的
處
理
，

即
使
在
生
死
關
頭
，
也
不
致
於
手
忙

腳
亂
，
子
路
結
纓
，
曾
子
易
簀
，
就
是

很
好
的
例
子。

 
 

儒
家
的
禮
教
，
無
論
上
中
下
那
一
等

人
材
都
能
學
，
也
都
必
須
學
。
學
到
一

分
便
有
一
分
受
用
，
學
到
十
分
便
有
十

分
受
用
，
學
到
圓
滿
地
步
便
能
成
就

大
道
，
所
以
孔
子
特
別
著
重
教
禮。…

…




      

鄭
玄   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二
〇
一
七
年
英
國
倫
敦
祭
祖
大
典

        —
—

禮
樂
的
文
化
交
流



論
國
樂                 

徐
醒
民
老
師

 
 

學
儒
不
能
不
知
樂
，
樂
就
是
音
樂
，

是
感
人

深
的
一
種
藝
術
，
但
有
善
惡

之
分
，
善
性
的
音
樂
可
以
調
和
人
的

七
情
，
使
歸
理
性
，
惡
性
的
音
樂
則
能

助
長
人
的
七
情
，
令
人
失
去
理
智
。
孔
子

了
解
音
樂
的
特
性
，
也

嚴
於
善
惡

之
辨
，
所
以
主
張
放
鄭
聲
，
用
韶
舞
，

自
衛
反
魯
，
然
後
樂
正
，
雅
頌
各
得
其
所。


 

 

孔
子
正
樂
之
後
，
想
必
有
完
備
的
音

樂
學
理
，
而
且
照
禮
記
經
解
所
說
，
應

該
有
一
部
樂
經
，
與
詩
書
易
禮
春
秋
並

稱
為
六
。
可
惜
自
秦
漢
以
後
，
樂
經
只
存

其
名
，
不
見
其
書
。
但
書
經
和
禮
記
中
尚

有
重
要
的
樂
理
，
可
以
奉
為
樂
經。

 
 

書
經
虞
書
記
載
，
舜
帝
命
夔（

音
葵）

典
樂
，
以
教
冑
子
，
使
其「

直
而
溫
，

寬
而
栗
，
剛
而
無
虐
，
簡
而
無
傲」

，

又
提
示
：「

詩
言
志
，
歌
永
言
，
聲

依
永
，
律
和
聲
。
八
音
克
諧
，
無
相

奪
倫」

。
夔
答
舜
帝
，
在
他
擊
石
拊
石
時

，
能
使
百
獸
率
舞
。
這
一
段
文
字
把
音
樂

教
育
的
目
的
、
製
作
樂
詞
、
樂
譜
、
樂
器
的

原
理
方
法
，
及
其
感
化
的
效
果
，
都
說

得
十
分
清
楚
，
是
國
樂

珍
貴
的
典
籍。



 
 

禮
記
樂
記
，
把
音
樂
的
起
源、
作
樂

的
方
法
、
以
及
音
樂
的
功
效
說
得
非

常
詳
細
，
研
究
中
國
文
化
者
，
尤
其

是
研
究
國
樂
者
，
不
可
不
研
讀
。
國

樂
作
曲
，
以
宮
商
角
徵
羽
為
基
本

五
音
，
這
五
音
不
只
是
將
高
低
長
短

強
弱
的
樂
音
組
成
旋
律
，
而
其
重
要

的
是
各
有
所
含
的
意
義
，
宮
為
君
，

商
為
臣
，
角
為
民
，
徵
為
事
，
羽

為
物
，
五
者
不
亂
，
則
聲
音
和
諧
而

不
相
奪
，
令
人
聽
了
以
後
，
自
然
心

平
氣
和
，
引
發
仁
義
禮
智
信
五
常

之
德
。
假
使
宮
亂
，
則
其
聲
散
，
顯

示
君
主
驕
溢
。
商
亂
，
則
其
聲
邪
，

顯
示
臣
失
其
職
。
角
亂
，
則
其
聲
憂

，
是
顯
示
政
虐
民
怨
。
徵
亂
，
則
其

聲
哀
，
顯
示
勞
民
過
度
。
羽
亂
，
則

其
聲
危
，
顯
示
民
財
匱
乏
。
五
音

皆
亂
，
互
相
侵
陵
，
名
之
為
慢
，
令

人
聽
了
以
後
，
必
有
五
行
相
剋
五
臟

違
和
之
感
。
這
種
慢
樂
出
現
，
亡
國

的
日
子
就
快
到
了
。
春
秋
時
鄭
衛
之

音
都
很
亂
，
已
近
於
慢
，
鄭
音
尤
其

淫
亂
，
所
以
孔
子
要
放
鄭
聲。



 
 

史
記
樂
書
說
，
晉
平
公
聽
師
涓（

音
娟

）
彈
奏
濮（

音
葡）

上
之
音
，
未
終
，
師

曠
止
之
曰
，
此
亡
國
之
音
，
不
可
遂
聽

。
平
公
為
遂
所
好
，
繼
續
聽
完
，
然
後

問
師
曠
，
還
有
更
悲
的
音
嗎
？
師
曠
說

：「

有
，
昔
者
黃
帝
以
大
合
鬼
神
，
今

君

德

義

薄

，

不

足

以

聽

之

，

聽

之

將
敗」

。
平
公
曰
：「
寡
人
老
矣
，
所

好
者
音
也
，
願
遂
聞
之」

。
師
曠
不

得
已
，
援
琴
而
鼓
之
。
一
奏
，
便
有
白

雲
從
西
北
起
。
再
奏
，
大
風
至
，
而
雨

隨
之
，
廊
瓦
齊
飛
，
左
右
皆
奔
走
。
平

公
恐
懼
，
伏
於
廊
屋
之
間
。
晉
國
大
旱

，
赤
地
三
年
。
司
馬
遷
乃
說
：「

夫
樂

不
可
妄
興
也」

。
 

 

音
樂
的
性
質
迥
異
於
其
他
藝
術
，
所

以
作
樂
者
聽
樂
者
都
要
非
常
慎
重
，
古

時
作
樂
必
由
聖
人
，
今
無
聖
人
在
世
，

但
有
儒
經
可
為
作
樂
的
理
論
根
據
，
千

萬
不
能
抄
襲
外
來
的
那
些
不
三
不
四
的

樂
詞
樂
曲
，
像
熱
門
樂
、
狄
斯
可
等
，

既
非
言
志
，
也
沒
有
宮
商
角
徵
羽
所
含

的
意
義
，
何
謂
亂
，
何
謂
慢
，
一
切
無

從
談
論
，
不
但
抄
襲
不
得
，
也
聽
不
得

，
聽
慣
了
，
便
以
為
中
國
音
樂
就
是

如
此
，
如
何
對
得
起
孔
夫
子。



曰國風。曰雅頌。
號四詩。當諷詠。



 
 
 
 

《

詩
經》
按
體
裁
可
分
為
國
風、
大
雅

、
小
雅
、
頌
等
四
種
文
體
，
稱
為
四
詩
。
古

時
候
詩
歌
一
體
，
有
詩
必
有
歌
。「

國
風」

是
採
集
自
諸
侯
各
國
的
民
俗
歌
謠
。
雅
者

正
也
，
是
正
式
場
合
演
唱
的
歌
，「

大
雅

」

是
諸
侯
朝
覲
天
子
時
所
吟
誦
的
詩
歌

；「

小
雅」

是
天
子
宴
享
賓
客
時
所
吟
詠

的
詩
歌
。「

頌」
 

則
是
宗
廟
祭
祀
時
所
奏
唱

的
樂
歌
，
有
周
頌
、
魯
頌
、
商
頌
三
種
。《

詩
經》

經
過
孔
老
夫
子
整
理
，
刪
訂
為
三

百
一
十
一
篇
，
秦
始
皇
焚
書
坑
儒
時
遺
失

六
篇
，
今
存
三
百
零
五
篇
，
取
其
整
數
通

稱「

詩
三
百」

，
內
容
記
載
從
事
父
至

事
君
，
人
倫
之
道
無
所
不
備
，
可
見《

詩
經》

非
常
值
得
後
人
學
習
、
背
誦
、
吟
詠
。 

子
曰
：「

詩
三
百
，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曰
思

無
邪。」

又
曰
：「

不
學
詩
，
無
以
立。」

 
   



曰
國
風 

曰
雅
頌 

號
四
詩 

當
諷
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 

 
 

此
段
經
文
為
介
紹《

詩
經》

。《

詩
經》
乃
六
經
之
一
，
是
我
國
第
一
部

詩
歌
總
集
， 
古
時
凡
於
文
中
引
用
或

稱
呼
通
常
單
稱《

詩》

。
相
傳《

詩
經

》

初
是
由
周
宣
王
時
期
的
尹
吉
甫
所

採
集
，
據《

史
記
．
孔
子
世
家》

記
載

，《

詩
經》

原
有
三
千
余
篇
，
后
經
孔

子
刪
定
為
三
百
零
五
篇
。
其
詩
歌
內
容

的
時
間
跨
度
從
西
周
初
年
至
春
秋
中
葉

。
現
存
的《

詩
經》

版
本
共
收
錄
三
百

一
十
一
篇
，
這
其
中
有
六
篇
為
笙
詩
，

即《

南
陔（

音
該）

》
《

白
華》

《

華
黍

》
《

由
庚》

《

崇
丘》

《

由
儀》

，
僅

有
標
題
卻
沒
有
內
容
。
有
說
這
六
篇
詩

文
辭
亡
佚
，
而
唐
代
的
經
學
家
陸
德
明

在《

經
典
釋
文》

中
提
到
：「

蓋
武
王

之
時
，
周
公
制
禮
，
用
為
樂
章
，
吹
笙

以
播
其
曲
。」

有
聲
無
辭
，
故
稱
之

為「

笙
詩」

。《

詩
經》

按
照
作
品
的

性

質

和

樂

調

的

不

同

，

分

為《

風

》
《

雅》
《

頌》

三
類。

 
《

風》

，
在《

詩
經》

當
中
所
占
的

比
例

大
，
也
是

有
價
值
的。



是
各
個
諸
侯
國
的
民
歌
，
所
以
也
被

稱
為《

國
風》

，
如《

衛
風》

《

鄭
風》

《

齊
風》

等
。
周
朝
是
諸
侯
制

，
周
天
子
要
瞭
解
各
地
的
風
土
人
情
、

吏
治
情
況
，

直
接
的
途
徑
就
是
從

各
地
的
民
歌
、
民
謠
中
去
瞭
解
。
故
此

周
朝
立
有
采
風
制
度
，
各
國
諸
侯
都

要
派
專
人
採
集
本
國
民
歌
、
民
謠
，
定

期
上
報
周
天
子
。
現
在
我
們
稱
新
聞
採

訪
叫「

采
風」

，
即
是
從
此
處
說
起
。

在
現
存
的《

詩
經》

中
，
共
載
有
當

時
十
五
個
諸
侯
國
的
一
百
六
十
首
民
歌。

 
《

雅》

，
又
分
為《

大
雅》

和《

小
雅》

。
一
般
都
可
合
於
音
律
，
而
且

文
學
色
彩
很
濃
。《

大
雅》

是
諸
侯
朝

會
時
所
奏
的
樂
歌
，
共
收
錄
了
三
十

一
篇
。
而《

小
雅》

大
部
分
是
士
大
夫

宴
會
時
候
的
樂
歌
，
共
收
錄
七
十
四
篇

。
我
們
常
講「

附
庸
風
雅」

，「

風

」

是
指《

國
風》

；「

雅」

就
是

指《

大
雅》
《

小
雅》

。
所
謂「

大
雅

之
堂」

的「

大
雅」

即
是
出
於
此
。
因

為

《

雅

》

分

為

《

大

雅

》

和

《

小
雅》

，
所
以《

國
風》

《

大
雅

》
《

小
雅》

《

頌》

合
稱
為「

四
詩」

。
 






 
 

《

頌》

，
為
天
子
、
諸
侯
宗
廟
祭
祀

時
所
奏
的
樂
歌
。《

詩
經》

中
共
收
錄

了《
周
頌》

《

商
頌》

《

魯
頌》

三

個
部
分
，
共
計
四
十
篇
，
其
內
容
為

追
溯
歷
史
、
頌
揚
祖
先
。「

歌
頌」

一
詞
，
就
是
起
源
於
此。  


 

 
「

當
諷
詠」
，「
諷」

和「

詠」

是

兩
個
不
同
的
概
念
。「
諷」

是
指
讀
誦

，
而「

詠」

則
是
吟
詠。 


 

 
《

論
語
．
為
政》

篇
有
云
：「

詩

三
百
，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曰
：
思
無
邪
。

」

孔
子
講
，《

詩
經》

中
的
三
百
多

篇
詩
，
可
以
用
一
句
話
來
概
括
，
即

是
為
了
讓
人
們
的
思
想
歸
於
純
真
而

不
起
邪
思
邪
念。 


 

 

先
秦
諸
子
引
用《

詩
經》

者
頗
多
，

如
孟
子
、
荀
子
、
墨
子
、
莊
子
、
韓
非
子

等
人
在
說
理
論
證
時
，
多
引
述《

詩
經》

中
的
句
子
以
增
強
說
服
力
。
至

漢
武
帝
時
，《

詩
經》

被
儒
家
奉
為

經
典
，
成
為
六
經
之
一。 


 

 
《

詩
經》

經
過
秦
朝
那
場
毀
經
滅
籍

的
浩
劫
險
些
斷
滅
，
全
賴
漢
朝
毛
亨
、

毛
萇（

音
常）

二
位
儒
者
把《

詩
經》

重
新
弘
揚
開
來。



毛
亨
、
毛
萇
又
稱
為
大
毛
公
、
小
毛
公
。
至
於

二
人
的
關
係
，
有
說
毛
萇
是
毛
亨
的
侄
子
，

有
說
是
師
徒
關
係
，
還
有
人
認
為
倆
人
根
本

沒
有
關
係
，
這
三
種
說
法
，
各
附
各
非
，
莫

衷
一
是
。
在
孔
門
弟
子
當
中
，
對
後
世
影
響

大
的
有
兩
支
，
一
支
是
曾
子
一
脈
，
一
支

是
子
夏
一
脈
，
據
說《

詩
經》

是
由
子
夏
的

門
人
傳
給
荀
子
，
再
由
荀
子
一
脈
傳
到
了

毛
亨
，
所
以
後
世
學
習《
詩
經》

的
人
，
必

定

要

先

讀《

毛

傳》

。

為

了

感

念

毛

公

傳《

詩》

的
恩
德
，
後
儒
也
將《

詩
經》

稱

為《

毛
詩》

。 


 
 

毛
亨
、
毛
萇
為《

詩
經》

的
注
釋
稱
為《

毛

詩
詁
訓
傳》

，
簡
稱《

毛
傳》

。
漢
儒
鄭
康

成
爲《

毛
傳》

作
箋
，
即《

毛
詩
鄭
箋》
。

唐
儒
孔
穎
達
又
為《

毛
詩
鄭
箋》

作
了
疏
解

，
即《

毛
詩
正
義》

。
宋
代
的
朱
晦
庵
夫
子

作《

詩
經
集
註》

，
清
代
的
陳
奐
作《

詩
毛

氏

傳

疏》

。

現

在

我

們

談

到

要

研

究《

詩
經》

，
這
些
註
本
都
是
要
學
習
的。

 
 

《

詩
經》

在
漢
代
時
原
本
有
齊、
魯、
毛、
韓

四
家
註
解
，
但
是
前
兩
家
已
經
失
傳
。
現
存

有
名
的
就
是
毛
亨
的
內
傳
和
韓
嬰
的
外
傳

。
經
典
的
註
解
分
內
傳
和
外
傳
兩
種
，
內
傳

是
剖
析
文
字
，
直
述
經
典
義
理
；
外
傳
則
是

不
拘
方
式
，
或
廣
引
事
例
，
或
援
用
詩
文
，

以
便
引
導
讀
者
明
瞭
經
義
。《

韓
詩
外
傳》

也
十
分
具
有
價
值
，
可
做
為
研
究《

詩
經》

的
參
考。




